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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质押融资方式的创新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胡旭微  陈丽娟 

（浙江理工大学） 

【摘 要】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目共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和企业积极探索新的融

资方式。专利权质押融资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方式，对解决企业尤其是没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物的科技型企业融资难

的问题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通过研究 2008年至 2012年专利权质押在浙江省的发展现状，总结其发展趋势及存在的

缺陷和不足；同时深入分析其促进因素，即政府支持政策的促进效果，总结其改进方向，旨在为解决企业融资难的

问题提供绵薄之力。 

【关键词】专利权质押融资；支持政策；对策建议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传统融资方式的实施现状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活跃，拥有众多的中小型科技企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数量突飞猛进，如何满足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成为企业和政府关注的一大问题。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传统融资渠道主要包括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内部融资主要通过个人储蓄、亲友借贷、职工内部集

资以及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这种融资方式在企业初建时期提供基础资金，但随着企业发展规模的扩大，这部分资金难以再

满足其资金需求。外部融资主要有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科技型中小企业大都规模较小且实力不强，发行债券和股票的可操作

性不强，因此难以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银行贷款是最直接的资金支持渠道，据统计，我国科技

型中小企业大约 70%的资金是由银行提供的。然而，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经营风险大，又缺乏固定资产作为抵

押，很难得到银行的支持。 

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成长、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致使传统融资方式的实施遇到瓶颈，进而造就融资难的现状。因此，创

新性地探索新型融资方式，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缺口问题，是社会各方面都应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在政府的支持下，

专利权质押融资应运而生。 

二、专利权质押融资概述 

专利权质押，是指专利权人将自己的有效专利权作为质押标的物，出质给某一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当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或者发生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时，债权人有权就该专利权优先受偿的担保法律制度。它是质押担保融资的一种，只

是其质押物为专利权。一项专利权质押不仅要有融资企业作为出质人，而且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质权人，同时涉及担保公

司、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以及政府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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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质押融资使企业有机会利用自身的专利权有效地解决资金匮乏问题。中小科技型企业由于经营风险高且缺乏固定资

产，股权融资和负债融资较为困难，资金成为其继续发展的一大瓶颈；另一方面，这些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如何将其优势

转化成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成为焦点。但融资企业的高经营风险和专利权自身存在的风险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望而却步；同时，

高风险意味着企业必须要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这也大大影响企业的积极性。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方式，专利权质押目前遇到的

阻碍尽管会影响出质人和质权人的积极性，但其背后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鼓励其发展，浙

江省是政策出台较为完善的省份之一。 

在质权人和出质人积极性受挫与政策积极鼓励支持的双重作用下，浙江省专利权质押融资的发展现状成为焦点。同时，浙

江省各市出台的政策是否起到应有的作用，怎样促进浙江省专利权质押融资快速、可持续发展也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三、浙江省专利权质押融资发展现状 

(一)出质人概况分析 

1.专利权质押登记数 

在 2008年以前，专利权质押融资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浙江省内的专利权质押融资少之又少。2008年 6月，国务院发布

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鼓励“引导企业采取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质押等方式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2009 年是全

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工作的启动年，首先于当年 1 月启动了第一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单位；同年 9 月，又启动了包括

浙江温州在内的第二批试点单位。浙江省的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也是在 2009年开始步入正轨。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年报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布的统计信息，2008年至 2012年浙江省专利权质押登记数迅

猛增加。2008年仅有 4项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2009年开始逐步增加，2012年发展更是迅速，登记数达到 400项。其中，2011

年和 2012年的增长率均超过 100%，2012年更是达到 182.7%，同时占全国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数的比重首次超过 10%。 

2.获得专利权质押融资企业数量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数并不一定等于获得专利权质押融资的企业数量，由于企业的某一项专利权质押可能是由多个专利权

作为质押物，因此获得融资的企业数量可能会少于质押合同的登记数。2009年至 2012年，获得专利权质押融资的企业数量也呈

递增状态，2008 年全省只有 3 家企业获得质押融资，2012 年已有近 90 家企业获得融资。但企业数量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与质押

合同登记数的变化有所差异。2010年企业数量的增长率高于质押合同登记数的增长率，但 2011、2012年却恰恰相反。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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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浙江省获得专利权质押融资的企业数量占全国比重低于专利权质押合同的占比。结合质押合同登记数和获得质押融

资的企业数量，我们可以估算出，2009年一项成功的专利权质押平均需要 3.59个专利权作为质押物，2010年需要 3.18个专利

作为支撑。2011 年、2012 年这个数有较大程度的上升，分别达到 4.30 和 4.49。这可能是由于专利权质押融资风险高导致发放

贷款的金融机构按专利权评估价值较低的比例发放贷款。 

3.浙江省内专利权质押登记地区差异 

从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数来看，浙江省内发展最快的城市分别是温州、宁波和杭州，也是惟一登记数超过 100 项的 3 个城

市。进一步分析发现，仅温州一地其登记数占整个浙江省登记数的 1/3，登记数最多的 3 个城市累计占比 77.84%，登记数最多

的 5 个城市(分别为温州、宁波、杭州、湖州、嘉兴)累计占比更是达到 96.60%。另一方面，与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数的统计结

果相似，温州、宁波、杭州这三地获得专利权质押融资的企业数量最多，累计比例高达 68.29%；其次为湖州、嘉兴两地，这 5

个城市的累计比例达到 92.68%。 

综上所述，浙江省的专利权质押融资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少数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部分城市甚至还未开展此

项业务。例如台州、丽水、绍兴等地虽然已陆续开展专利权质押融资业务，但仍未进行推广，发展较为缓慢。而舟山、衢州等

城市甚至还未开展此项业务。 

4.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数占专利授权数的比重分析 

 

前文分析到，近 5 年来浙江省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数高速增长，容易给人专利权质押融资已经进入繁荣阶段的假象。实际

上，浙江省的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数占全国的比重均在 10%以下，仅有 2012年达到 11.8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8年至

2012年，浙江省的专利授权数在全国的比重较为稳定，比例大都在 15%至 16%之间。进一步结合浙江省质押登记数和专利授权数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众多的专利授权中，获得质押的专利简直是凤毛麟角。专利权质押融资成为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企业的

主要融资方式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二)质权人概况分析 

1.开展专利权质押贷款金融机构的性质分析 

开展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该比例达到 87%，也有一部分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参与

专利权质押融资(占 9%)。此外，一些企业也会为其他企业发放专利权质押贷款(占 4%)，但这大都是关联企业。就浙江省的情况

而言，开展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的主力军是地方银行，国有银行发放的贷款非常有限；而地方银行一般只为当地的企业发放质

押贷款，如温州银行只为温州的企业发放专利权质押贷款，而未向浙江省内的其他城市发放质押贷款。这就导致一地专利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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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融资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地方银行的支持力度。如果当地银行没有实力或意愿进行专利权质押贷款，那该地企业的专利权质押

融资将受到影响。 

2.开展专利权质押贷款金融机构性质的地区差异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对浙江省内各城市而言，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仍是质押贷款的主要力量，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还未起到

其应有的作用。浙江省仅有 3 个城市有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参与专利权质押业务，即杭州、宁波、温州，这 3 个城市也是浙江

省内专利权质押融资发展最快的城市。因此，本文认为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应当是本省专利权质押融资的“领航者”，当把该

项业务领上正轨后，将会有更多的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参与进来，从而进一步促进该业务的发展。 

四、浙江省专利权质押融资存在的问题 

当前浙江省乃至全国的专利权质押融资仍处起步阶段，仍未被企业所认识、了解直至采用。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方式，专利

权质押融资发展潜力大，但其发展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一)被质押专利权利用效率低 

一个企业进行一项专利权质押融资需要 3.5 个至 5 个专利作为质押物，这直接导致专利权融资效率低，除非企业拥有较多

的专利，否则很难进行多项专利权质押融资，实际情况亦如此。2008年至 2012年，一个企业在同一年一般只有一项专利权质押

融资。如果该项专利权质押额度低，便很难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 

(二)区域发展不平衡 

从表面上看，2008年至 2012年，浙江省专利权质押融资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实际上这种快速发展仅仅是个别城市的

发展。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数最多的 3个城市占比近 80%；登记数最多的 5个城市占比可达 97%，由此可见省内其他城市的专利

权质押融资业务几乎还未开展。单纯依靠部分城市的发展来保证全省专利权质押融资业务的发展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促进各个

城市百花齐放，消除区域发展不平衡至关重要。 

(三)专利权转化为融资资金的比率低 

回顾整个浙江省的专利授权数，2008 年是 52953 项，逐年增加，到 2012 年已是 188463 项。每年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数与

专利授权数的比例非常之低，最高的是在 2012年，这个比例也仅有 0.2%。即如果一家企业拥有专利权，那它能成功用该项专利

权作为质押进行融资的概率最高只有 0.2%，现在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专利权质押融资仍未成为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 

(四)专利权质押贷款来源渠道单一 

资料显示，87%的专利权质押贷款由银行提供，其中地方银行是主力军。如温州的专利权质押贷款的质权人大部分是温州银

行，这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而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本应也是专利权质押贷款的重要力量，但专利权质押贷款的高风险

使其望而却步，但当一个地方的专利权质押业务有所发展时，担保公司便会逐步参与其中，浙江省内的杭州、宁波、温州便是

这种情形。 

五、浙江省专利权质押融资促进政策出台情况及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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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质押融资面临高风险和高成本的双重挑战，使融资企业和贷款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受挫，但该种新型融资方式仍能在

这种情况下经历从无到有进而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主要是由于国家政府在背后的大力推进。事实的确如此，2008 年开始，浙江

省各市级相继出台专利权质押融资支持政策，此后浙江省的专利权质押案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一)浙江省专利权质押融资促进政策概况梳理 

资料显示，浙江省内温州、宁波等地均出台了与专利权质押融资相关的政府支持政策，具体包括地方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

办法和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办法。具体情况如表 3所示。 

2009 年 1 月，由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知识产权局、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出台的《浙江省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

办法》为专利权质押贷款的实际执行提供了大致框架与方向。在此基础上，宁波、温州等地的科技局相继出台更为细致的管理

办法，各市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涵盖的内容基本一致，如贷款额度、贷款期限的规定。此外，温州、湖州、嘉兴等地还出

台了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等财政支持政策，其中以温州、湖州的贴息政策最为详细，明确规定资助对象、资助标准、每年安排

的经费额度等。 

 

(二)专利权质押融资促进政策的效应 

就总量而言，多地专利权质押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自 2009年开始，支持政策数量逐步增加，这与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

数和获得专利权质押融资的企业数量的变化趋势一致。由此可见，支持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专利权质押业务的产生

与发展。 

就各城市而言，较早出台质押贷款支持政策的城市专利权质押业务发展更为迅速，如宁波、温州、杭州。相反，衢州、舟

山、丽水等地至今仍未出台相关政策。相对而言，浙江省内温州市出台的政策较为完善，不仅出台了《温州市专利权质押贷款

管理办法(试行)》，更有针对性更强的《温州市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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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地方支持政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当地专利权质押业务的发展。但这并非是必然规律，如台州早在 2009 年 3

月就出台支持政策，但近 5 年来，台州市仅有一项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数，与政府的期望相差甚远。因此，本文认为专利权质

押业务的发展必须要有地方政策的支持，但并非任何政策的出台均能保证当地专利权质押业务的发展。 

(三)现行专利权质押融资促进政策的不足 

1.缺乏统一性，各市各自为政。目前浙江省内专利权质押融资促进政策主要停在市级层次，各市之间缺乏统一性，可能会

影响地方间的公平有序竞争，进而造成专利权质押融资业务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2.政策规定过于宽泛，缺乏针对性。除温州、湖州、嘉兴 3 地出台贴息政策外，其他各地仅是出台了质押贷款管理办法。

这些管理办法过于宽泛，并未针对出质人和质权人的需要提供支持，这直接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 

3.资助资金杯水车薪且难以保证。从各地政府提供资金来看，只有温州和湖州明确规定了每年划拨的资助金额。由于没有

强制性的约束，资金划拨随意性大，甚至会出现资金没有着落的情况。可想而知，如果政策没有资金支持，执行的效果肯定不

容乐观。 

4.政策支持方式和适用主体单一。浙江省目前出台的财政支持政策主要是适用于企业的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管理办法，并

未就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的风险补偿问题出台相关政策，因此未能调动在专利权质押业务中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阻碍了专利权质押融资业务的发展。 

5.支持政策只治标，难治本。专利权质押融资之所以难以全面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其自身具有的政策、技术、市场等方面

的高风险性，在目前的促进政策主要是为企业指明进行专利权质押融资的条件和程序，即使是针对性较强的贴息政策，也只是

集中在对融资企业的资金扶持上，尚不能化解质押融资关键的风险问题。 

六、专利权质押融资的对策建议 

针对浙江省专利权质押融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出台的支持政策的缺陷，本文将从融资企业、贷款金融机构、支

持政策的改进方向出发就怎样进一步开展专利权质押融资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企业方面 

作为专利权质押融资的最大受益者，企业要想在专利权质押融资中获得更多的机会，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提高研发能力，增加专利数量，提高专利的价值。一项成功的专利权质押融资平均需要 3.5 至 5 项专利作为质押，因此

企业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拥有尽可能多的专利；同时提高每项专利的价值。这不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有利，而且在质

押贷款时更容易得到金融机构的认可。 

2.有选择地申请贷款。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发放质押贷款时更倾向于选择关乎生产经营的核心专利作为质押物，因此，企

业在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应尽量选择与自己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专利，这样更容易取得信任。 

(二)金融机构方面 

专利权质押贷款对金融机构而言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业务，金融机构不该放弃进入该项领域，但同时应尽可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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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风险。本文认为金融机构可进行以下两方面的努力： 

1.混合质押以降低风险。金融机构在受理专利权质押贷款时，可以要求企业将专利权与其他有形资产同时作为质押物。主

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质押与抵押相结合，即以专利权为质押物，以实物资产为抵押物。二是采取“银行+专利权担保+担保公司

“的融资形式，即质押与担保相结合。 

2.银团贷款。这是 2010年专利权质押贷款中一个突出的创新点。相较于一家银行提供贷款而言，银团贷款不仅可以联合若

干银行的资金实力扩大贷款规模，而且还能发挥各家银行在贷款跟踪管理方面的优势，增加贷后监管能力，有效防控贷款风险。 

(三)政策方面 

目前浙江省乃至全国的专利权质押融资业务仍处起步阶段，这就决定了现阶段的专利权质押融资不能只依靠市场的自由运

作，必须要有政府的政策调控。针对我省专利权质押融资的现状和相关政策出台的情况，本文认为政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建

立长期稳健的专利权质押融资的政策支持机制： 

1.一致性。目前我省出台的支持政策以市级为主，这可能会影响各市的公平有序竞争，导致专利权质押融资发展出现不平

衡。因此，在省一级实现政策上的统一是必要的。因此，我省可出台省级层次统一的融资财政支持政策作为整个政策的基点，

同时辅以市级政府出台的支持政策。 

2.针对性。如果政策制定过于宽泛，并未提供实际的帮助或资金补助，那么将会成为一纸空文。这就要求政府在出台概念

性的管理办法外，针对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中介结构的需求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支持政策。 

3.全面性。支持政策应具有全面性，不仅包括对融资企业的财政支持，也要包括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的政策支持。

对企业的政策支持，除了进行贴息补助外.还应考虑对企业融资的评估等融资费用的补贴，以减轻企业的融资负担。 

4.强制性。防止因政策执行的随意性而成为一纸空文。例如各市在确定当年及以后年度划拨的补助金额时，应当强制性规

定一个确定的金额，否则这笔资金可能很难落实，从而使政策失去资金支持。 

5.根本性。政府对融资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资金扶持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经的一个阶段，但不能将支持政策仅仅是停留在资

金补助上，而应深入其根本，即专利权质押融资的高风险。因此有必要探究专利权质押融资的风险因素，如法律风险、估值风

险、市场风险等，从而制定相关政策减弱这些风险因素。 

参考文献： 

[1]马碧玉.我国专利权质押发展现状研究及展望——基于 2010年我国专利权质押登记情况为样本的分析[J].科技与法律，2011：

29-34. 

[2]苑泽明.知识产权融资的风险、估价与对策：扩宽创新型企业资金瓶颈[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3]钱坤，沈厚才，黄忠全.知识产权融资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科技与法律，2013，26(152)：51-55. 

[4]国务院.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EB/OL].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2008. 



 

 8 

[5]闫文锋.全国首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单位出炉[N].知识产权报，2008-12-30. 

[6]杨莲芬，董晓安.杭州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区域经济，2011(7)：67-69. 

[7]邵四华.建设银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现状与营销策略[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12(11)：12-15. 

[8]卢志英.专利权质押融资现状分析[J].中国发明与专利，2007(6)：45-47. 

[9]李希义，蒋琇.政府支持下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模式及其特征分析[J].科技与法律，2009(5)：8-12. 

[10]陈讲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及其政策表现[J].改革，2010(12)：121-125. 

[11]陶丽琴，魏晨雨，李青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政府支持政策的实施和完善[J].法学杂志，2011(10)：40-43. 

[12]马励，孙平.浅谈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宏观政策[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3(8)：19-24. 


